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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業務、財務狀況、營運業績及增長前景均可能會受到與本集團業務直接
或間接有關的風險及不明朗因素所影響。下列風險因素可能會導致本集團的業務、財
務狀況、營運業績或增長前景與預期或以往的業績出現重大差異。此等因素並不全面
或未能詳錄所有因素，且除下列風險外，亦可能存在其他本集團未知的風險，或目前
未必屬於重大但日後可能變成重大的風險。

1. 市場風險方面

電力零售市場政策變動

隨著國家電力體制改革逐步深入推進，廣東省、甘肅省及我們運營的其他地區已
開始電力零售市場政策改革試點。於改革後，零售電力市場更具有競爭性。本公司的
經營面臨零售電力交易比例上升、交易電價的市場波動及其他因素的影響。

消納能力不足

我們運營的部分地區（比如中國大陸東北、北部及西北地區）棄風棄光限電及
競價上網形勢依然嚴峻，影響本集團已計劃的發電量的完成。因此，有關限電可能會
對本集團發電站所發電力的銷售造成重大不利影響，進而將對本集團的業務、財務狀
況、營運業績及增長前景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天然氣價格波動

我們使用天然氣為我們的天然氣發電廠提供燃料。天然氣成本佔據我們發電總成
本的大部分。因此，我們所消耗的天然氣費用決定我們的經營業績。國內天然氣價格
可能發生波動（上升或下滑），且有關波動可能會對我們的天然氣項目產生重大影響。
倘若天然氣價格日後上揚，則本集團的業務、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或會蒙受重大不利
影響。

2. 運營風險方面

競爭激烈加大項目開發難度

隨著中國新能源行業的快速發展以及國家節能減排要求的不斷提高，中國國內電
力企業均在新能源行業加大投入，使得項目開發競爭日趨激烈。未能在中國新能源行
業的投資方面與本集團的競爭對手競爭可能會對本集團的業務、財務狀況、營運業績
及增長前景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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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才不足或流失

本集團日後的增長及成功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挽留或招募合適及合資格人
士以加強其管理、營運、技術及研究團隊的能力。缺乏適當技術和經驗豐富的人力資
源，可能會阻延本集團實現策略目標。無法保證本集團將能夠培養、招募及挽留實現
業務目標所需的關鍵人員，倘本集團無法如此行事，可能會對其業務、財務狀況、營
運業績及增長前景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外匯管制或會限制我們營運附屬公司向我們匯款的能力。

本集團的絕大部分收益以人民幣計值，人民幣無法即時兌換為其他貨幣。中國政
府未來或會決定限制外幣的使用。外幣短缺可能會限制本集團支付股息或以其他方式
償還本集團可能產生的任何以外幣計值債務的能力。此外，由於本集團未來營運所得
現金流將繼續以人民幣計值，任何現有及未來對外幣兌換的限制都可能限制本公司或
新公司在中國境內接收其附屬公司股息及分派，在中國境外購買貨品及服務，或以其
他方式為未來可能以外幣開展的任何業務活動提供資金的能力。外匯規例的任何變動
可能會嚴格限制本公司或新公司派付股息或滿足其他外匯規定的能力。

3. 財務風險方面

外匯風險

本集團業務主要位於中國且交易主要以人民幣、美元、港元及歐元結算。倘日後
商業交易或已確認資產及負債以人民幣以外之貨幣計值，則外匯風險將會產生。

因此，倘美元兌人民幣升值，則本集團之全年除稅後溢利將減少，主要因為換算
以美元計值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以及長期銀行及其他借貸所產生的匯兌虧損所致。

利率風險

本集團之收入及營運現金流量基本上不受市場利率變動影響，而除若干計息抵押
存款及銀行結餘外，本集團並無重大計息資產。本集團主要因其借貸而受利率變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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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浮息借貸使本集團受現金流量利率風險影響，而定息借貸使本集團受公平值利率
風險影響。本集團並無利用任何利率掉期對沖利率風險。

因此，倘銀行及其他借貸之利率升高，而所有其他變量維持不變，則本集團全年
稅後溢利將會減少，乃因銀行及其他借貸之利息開支增加所致。

價格風險

本集團承擔以電力生產所涉天然氣價及煤價為主之商品價格風險。本集團並無利
用任何遠期合約對沖其風險。

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本集團的燃料成本分別約為人民幣2,147,329,000元及
人民幣603,827,000元。倘燃料成本日後增加，本集團的業務、財務狀況、經營業績及
增長前景或會受到重大不利影響。

信貸風險

綜合資產負債表中呈列之銀行現金、抵押存款、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
產及應收款項之賬面值為本集團面臨與金融資產相關之最大信貸風險。

由於本集團的大部份電力售予省級電網公司，故本集團面臨電力銷售之重大集中
信貸風險。於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來自兩名及三名主要客戶的
應收賬款分別約為人民幣592,170,000元及人民幣350,022,000元，其分別佔本集團應收
賬款63%及68%。本集團一般給予該等電網公司30天至60天之信貸期。就其他債務人
而言，本集團一般縮短信貸期至30天，以施行較嚴謹的信貸監控。本集團一般不要求
貿易債務人提供抵押品。

流動資金風險

本集團之主要現金需求來自興建電廠，物業、廠房及設備添置及升級，償還有關
債務以及支付採購及營運開支。本集團同時以內部資源、短期與長期銀行借貸及企業
債券滿足營運資金需求。倘本集團無法以及時的方式及按合理的成本獲得融資，則其
建設計劃可能會延遲，且本集團的增長及未來盈利能力可能會受到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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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環境轉變風險方面

本集團的電力生產和收入來源依賴於氣候條件，尤其是變化莫測且難以預估的風
力情況。若風速低於風機全負荷運轉的額定風速，風電項目的發電量將會受到影響。


